2025年天津市农资打假案件详情表（8月份）
	序号
	行政区
	案件名称
	当事人
	违法事实
	处理方式
	作出处罚机关

	1
	津南
	天津麦田香农资销售有限公司经营劣种子案
	天津麦田香农资销售有限公司
	执法机关对当事人经营的结球白菜种子“ZSYL”进行监督抽查，经检测，该种子样品发芽率低于其包装标注值，判定为不合格。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执法机关认定当事人经营的结球白菜种子为劣种子。经查，涉案种子共计100袋，货值300元。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七十五条规定，作出行政处罚：1.没收违法所得；2.罚款10000元。
	津南区农业农村委员会

	2
	蓟州
	天津市蓟州区路迪农资经营部专门经营不再分装的包装种子未按规定备案案
	天津市蓟州区路迪农资经营部
	执法人员在调处种子纠纷中，对当事人处进行调查，发现当事人不能提供其经营的玉米种子“JG717”的种子备案证明材料，且执法人员未能查询到当事人经营该批种子的备案信息。执法机关认定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三十八条、《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第二十三条规定。经查，涉案产品共计400袋，货值16000元。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七十九条规定，作出行政处罚，罚款2500元。
	蓟州区农业农村委员会

	3
	东丽
	天津永乐种子销售有限公司未按规定建立种子经营档案案
	天津永乐种子销售有限公司
	执法人员在日常检查中，发现当事人经营的玉米种子“JK968”未按规定建立、保存种子生产经营档案。执法机关认定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三十六条规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七十九条规定，责令当事人改其违法行为，罚款2000元。
	东丽区农业农村委员会

	4
	静海
	天津市静海区珩利农化肥经销处经营假种子案
	天津市静海区珩利农化肥经销处
	执法机关对当事人经营的小麦种子“BM7号”进行监督抽查，经品种真实性检测，结果显示，该批种子样品真实性与标准品种不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执法机关认定当事人经营的小麦种子为假种子。经查，涉案种子共计7袋，货值483元。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七十四条规定，作出行政处罚：1.没收违法所得；2.罚款20000元。
	静海区农业农村委员会

	5
	蓟州
	天津市蓟州区金禾神农资经营部经营无植物检疫证书应检植物案
	天津市蓟州区金禾神农资经营部
	执法人员在日常检查中，发现当事人不能提供其经营的玉米种子“MY73”的植物检疫证材料。执法机关认定，当事人无植物检疫证书经营应检植物的行为违反了《天津市植物检疫办法》第十一条规定。经查，涉案产品共计125袋，货值4375元。
	依据《天津市植物检疫办法》第二十九条规定，责令当事人改正违法行为，作出行政处罚：1.没收违法所得；2.罚款1000元。
	蓟州区农业农村委员会

	6
	蓟州
	纪文革未取得农药经营许可证经营农药案
	纪文革
	接相关部门线索移送，执法人员对当事人处进行现场检查，发现当事人有经营农药产品“HXXSL”的行为，且未取得农药经营许可证。执法机关认定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农药管理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经查，涉案产品共计50盒，货值150元。
	依据《农药管理条例》第五十五条规定，作出行政处罚：1.没收违法所得；2.罚款6000元。
	蓟州区农业农村委员会

	7
	蓟州
	天津天隆良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销售擅自修改标签内容的肥料和标识（标签）不符合规定肥料产品案
	天津天隆良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接群众举报，称当事人销售的微生物菌剂（酶肥）、微生物菌剂（酶加镁）、大量元素水溶肥（植物活力液）存在质量问题。执法人员对当事人处进行检查，发现当事人经营的微生物菌剂（酶肥）的包装标签标注的内容与登记批准的内容不一致；微生物菌剂（酶加镁）的包装标签未标注适用作物；大量元素水溶肥（植物活力液）包装标签未标注有效成分。执法机关认定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天津市肥料管理条例》第二十条、《肥料登记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经查，涉案三种产品货值共计3680元。
	依据《天津市肥料管理条例》第四十二条、《肥料登记管理办法》第二十七条规定，责令其改正其违法行为，并作出行政处罚，罚款20000元。
	蓟州区农业农村委员会

	8
	蓟州
	段庆祥无兽药经营许可证经营兽药案
	段庆祥
	接群众投诉举报，执法人员对当事人处进行检查，发现当事人确有经营兽药产品小鹅瘟病毒精制蛋黄抗体的行为。经查，当事人无兽药生产许可证。执法机关认定，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兽药管理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经查，涉案产品共计30瓶，货值900元。
	依据《兽药管理条例》第五十六条规定，责令当事人停止违法行为，作出行政处罚：1.没收违法所得；2.罚款1800元。
	蓟州区农业农村委员会

	9
	静海
	天津速见科技有限公司生产不符合产品标准的饲料案
	天津速见科技有限公司
	接相关部门线索移送，称当事人生产的蛋鸡产蛋期复合预混合饲料维生素A含量不符合相关规定。执法机关对当事人处进行检查，当事人承认该产品系当事人生产，并对检验结果无异议。执法机关认定，当事人生产不符合标准的饲料的行为违反了《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第十八条规定。经查，涉案产品共计45kg，货值135元。
	依据《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第四十六条规定，作出行政处罚，罚款3000元。
	天津市农业农村委员会


